
阎发改审发〔2022〕15号
西安市阎良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阎良区2021年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西安市阎良区农业农村和林业局：

你单位《关于阎良区2021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建议书的申请》收悉。经研究，同意建设阎良区2021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现将项目建议书批复如下：

一、项目地址：西安市阎良区武屯街办西相村和三合村。
二、建设内容及规模：新建高标准农田0.5万亩。主要建设：新建机井10眼，土地平整180亩，地埋电缆2km，地埋暗管4km，新建低压输电线路1km，铺设灌溉渠道5km，衬砌D40渠道1.18km，渠系建筑物36座；4m宽砂石路12.12km，新建穿路管涵2座；施用有机肥1800亩，植树造林1000株。
三、建设周期：项目建设周期9个月。
四、总投资及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约600万元，所需资金来源为上级补助，其中中央财政资金443.5万元，省级财政资金91.5万元，市级财政资金65万元。
请接文后，抓紧办理项目前期手续，尽快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报我委审批。       
西安市阎良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年3月10日

项目代码：2203-610114-04-01-456327
抄送：市发改委，区政府办，区统计局，区应急管理局，区住建局，

生态环境分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
西安市阎良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2年3月10日印发

关于阎良区2021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建议书的申请

阎良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为改善我区农业基础设施条件，促进农业增产、增加农民收入、改善人居环境，构建农村和谐发展，按照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2021年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计划的通知》，由我局组织申报阎良区2021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具体内容如下：

1、 项目名称：阎良区2021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2、 项目建设地点：西安市阎良区武屯街办西相村和三合村
三、项目建设单位：西安市阎良区农业农村和林业局
四、项目建设单位法人:杨晓飞
五、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新建高标准农田0.5万亩。主要工程量为：新建机井10眼，土地平整180亩，地埋电缆2km，地埋暗管4km，新建低压输电线路1km，铺设灌溉渠道5km，衬砌D40渠道1.18km，渠系建筑物36座；4m宽砂石路12.12km，新建穿路管涵2座；施用有机肥1800亩，植树造林1000株。

六、总投资及资金来源：该项目总投资600万元，资金来源为上级补助，其中中央财政资金443.5万元，省级财政资金91.5万元，市级财政资金65万元。

七、项目建设周期：2022.3-2022.12
八、项目效益分析：（1）经济效益。项目实施后每年可节约用水量36万m2，灌溉水利用率提高25%，每年新增粮食产量120万公斤，新增其它农产品50万公斤，项目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800元。

（2）社会效益。项目实施后，将使农田基础设施得到大幅改善，提高粮食单产，对保证国家粮食安全起到积极作用，同时能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对稳定社会安定、引领当地群众脱贫致富创造了有力条件。

（3）生态效益

项目实施后，大大提高了农田林网防护措施，从而起到保护农田的作用，同时实施节水灌溉和微灌工程，可以节约用水量，调节小气候，起到保护生态和美好环境的作用。
妥否，请审批。
西安市阎良区农业农村和林业局 

2022年3月3日
西安市阎良区农业农村和林业局

阎良区2021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建议书

一、项目名称：阎良区2021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二、项目地址：西安市阎良区武屯街办西相村和三合村
三、项目建设单位：西安市阎良区农业农村和林业局
四、项目建设性质：新建
五、项目实施依据：西安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2021年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计划的通知（市农发〔2021〕12号），西安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西安市农业综合开发配套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市农发〔2021〕291号），西安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西安市农业综合开发项目配套实施方案的通知（市农发〔2021〕311号）。
六、项目基本情况：新建高标准农田0.5万亩。主要工程量为：新建机井10眼，土地平整180亩，地埋电缆2km，地埋暗管4km，新建低压输电线路1km，铺设灌溉渠道5km，衬砌D40渠道1.18km，渠系建筑物36座；4m宽砂石路12.12km，新建穿路管涵2座；施用有机肥1800亩，植树造林1000株。
七、总投资及资金来源：该项目总投资600万元，资金来源为上级补助，其中中央财政资金443.5万元，省级财政资金91.5万元，市级财政资金65万元。

八、项目实施意义：

1、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需要；

（2）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

（3）节水农业发展的需要；

（4）科学灌溉的需要；

（5）增加农民收入，改善群众生活的需要；

（6）生态环境安全的需要。

2、主要效益

（1）经济效益。项目实施后每年可节约用水量36万m2，灌溉水利用率提高25%，每年新增粮食产量120万公斤，新增其它农产品50万公斤，项目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800元。

（2）社会效益。项目实施后，将使农田基础设施得到大幅改善，提高粮食单产，对保证国家粮食安全起到积极作用，同时能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对稳定社会安定、引领当地群众脱贫致富创造了有力条件。

（3）生态效益

项目实施后，大大提高了农田林网防护措施，从而起到保护农田的作用，同时实施节水灌溉和微灌工程，可以节约用水量，调节小气候，起到保护生态和美好环境的作用。

                   西安市阎良区农业农村和林业局

                    2022年 3 月 3 日                                                                                                                                                                                           

